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2014~2015学年第一学期

期终考试通知
各系、各学生班级：

根据学校安排，现对我院期终考试安排如下：

1、 各年级考试课程、日期、考场、监考教师均已排定（到有关班级查阅），请有关师生按排定日程进行；考试时间上午：8:30~10:30，下午14:30~16:30。 

2、 考生必须按选课班级参加考试，以免考试成绩遗漏（重修、插班选课及跨学院选课均已单独列出），未选课及办理重修手续的学生（含往届生）一律不得参加该课程考试，个别同学考试冲突或不清楚的地方请到院教学办公室查询。凡因病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，必须持卫生科证明，经主管院长签署意见，报教务处批准，方可缓考，缓考者须参加下一级同课程的考试，未经批准擅自缺考者，以旷考论处。

3、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每场考试都必须携带学生证、身份证或校园一卡通，否则一律不得进入考场参加考试。对考试违纪者，取消该门课程考试成绩，并给予相应处分；作弊一次，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，作弊两次，或以各种形式让他人考试、替他人代考、或组织作弊，将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。学生作弊或受留校察看以上处分者一律不得授予学士学位。（详见“扬州大学考场规则与考试违纪处分规定”）
4、 各任课教师要严格考试要求，严格评分标准，继续执行A、B卷制度。请各位任课教师同时出两份分量和覆盖面基本相等的试卷，但对同一教材、相同学时的课程，由系统一组织命题考试，实行考教分离。出卷请用统一命题稿纸，用黑笔工整书写或打印，经系主任签署意见、院长审批，到院教学办公室填单，前去印刷，另一份留存。

5、 监考教师必须认真履行监考职责，考试前进行清场，考场座位实行单人单座，由监考老师随机安排，监考老师须强调考场纪律，检查学生证或身份证。监考时不得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，发现考生作弊或违纪，应当场指出，及时处理，并认真如实地填写《考场记录》。考试结束后，请监考教师将《考场记录》送院教学办公室。学院及时对作弊或违纪作进一步认定和处理。
6、 请各任课教师在考试结束后三天内（90人以上的大班课四天内）务必将考试成绩输入校园网教务处网页“学生成绩录入系统”，并将打印签字的学生成绩登记表 (按学号排序，平时成绩、卷面成绩以原始分数登记，并注明成绩各部分比例) 、本科生教学记录表、试卷（按学号顺序,包括A、B空白卷及标准答案）及试卷审批表、试卷分析表交院教学办公室。（联系电话：87979312）

7、 凡监考公共课的老师，请在每场考试前20分钟到院教学办公室领取试卷。

8、 未排入该考试周的课程，请有关教师与陈燕凌联系确定考试日期，具体要求同上。

特 此 通 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

2015年12月12日
